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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族激光 股票代码 0020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永刚 王琳、胡志毅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88号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88号

电话 0755-86161340 0755-86161340

电子信箱 bsd@hanslaser.com bsd@hanslaser.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355,209,952.09 6,086,795,712.03 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24,912,036.76 430,078,010.77 18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20,413,519.20 191,287,943.60 15.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7,950,135.92 189,206,942.66 -204.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7 0.41 185.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7 0.41 185.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5% 2.97% 4.9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3,758,963,691.59 34,200,363,737.11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678,851,344.60 15,000,349,121.49 4.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3,82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大族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7% 161,773,306 0 质押

118,500,0

00

高云峰 境外自然人 9.15% 96,319,535 72,239,651 质押

87,740,00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7% 21,794,897 0 不适用 0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93% 20,310,807 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6% 10,090,774 0 不适用 0

安耐德合伙

人 有 限 公

司－客户资

金

境外法人 0.71% 7,443,900 0 不适用 0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

分红

其他 0.30% 3,204,115 0 不适用 0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 司 － 分

红－个人分

红 －

005L －

FH002沪

其他 0.20% 2,130,000 0 不适用 0

瞿理勇 境内自然人 0.19% 2,006,663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

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6% 1,718,1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云峰，高云峰先生和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属于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4,642,872 0.44% 1,363,300 0.13%

10,090,77

4

0.96% 385,500 0.04%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分别于2023年11月28日、2023年12月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出售控股子公

司深圳市大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思特” ）的控股权，按照大族思特100%

股权16亿元的估值，以10.46亿元的价格转让持有的大族思特65.37500%股权。 大族思特于

2024年2月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

书》，交易完成后，大族激光持有大族思特股权比例由 70.06383%降低至4.54676%，其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大族转债” 于2024年2月6日到期，到期兑付金额

为2,413,602,345元（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含税），已全部于2024年2月7日兑付完毕，

“大族转债”自2024年2月7日起停止转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3、公司于2024年2月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5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含），以不超过25�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以及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出

售）。 截至报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2,310,39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17%，最高成交价格为21.36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15.4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50,072,212.26元（不含交易费用）。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蜂助手 股票代码 3013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韦子军 吴珍

电话 020-89811196 020-89811196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660号之一

901-909房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660号之一

901-909房

电子信箱 zhengquan@phone580.com zhengquan@phone580.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4,754,605.98 491,193,797.05 4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011,069.18 62,757,546.54 1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71,190,311.68 57,299,902.38 24.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788,326.50 -190,238,640.91 24.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8 17.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8 1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0% 7.61% -3.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08,059,638.76 2,048,117,837.93 1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13,491,393.23 1,689,623,420.39 1.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7,49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洪鹏

境内自然

人

22.03% 48,542,936 48,493,536 不适用 0

海峡创新互

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98% 33,022,080 0 质押 27,898,000

赣州蜂助手

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99% 13,209,872 13,209,872 不适用 0

广州诺为特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3% 11,313,120 11,313,120 不适用 0

吴雪锋

境内自然

人

3.92% 8,641,464 8,641,464 不适用 0

北京华兴金

汇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0% 5,726,448 0 不适用 0

广东南方媒

体融合发展

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3% 5,350,200 0 不适用 0

光大证券资

管－中信银

行－光证资

管蜂助手员

工参与创业

板战略配售

2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2.31% 5,084,444 0 不适用 0

陈翠琴

境内自然

人

2.29% 5,054,400 0 不适用 0

赖宗兴

境外自然

人

1.53% 3,363,927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罗洪鹏，同时，赣州蜂助手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

州诺为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雪锋为其一致行动人。 赣州蜂助手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罗洪鹏。 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木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082,320股， 实际合计持有1,082,320股；上

述其他股东不存在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事项

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罗洪鹏先生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增

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计划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 且不超过200万元；

2024年5月6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罗洪鹏先生共增持公司股份38,000股，占公司剔除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数量的0.02%,累计增持金额1,099,613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假话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2）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事项

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0）， 公司以自

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均含本数)，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0元/股(含本数)，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金额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金额为准。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

过人民币50.00元/股（含）调整至不超过人民币 38.35元/股（含），同时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后，在回购股份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38.35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下限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04.30万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0.47%；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08.6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5%。 具

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截至2024年6月30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720,01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220,385,490股的比例为0.32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3）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

以公司总股本169,584,000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245,700后的股本， 即169,338,300股作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7,094,128.00元（含税），同时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合计转增股数（股）50,801,490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至220,385,490.00股。本次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7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4）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本激励计划采取的激励工具为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及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股票来源为蜂助手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和/或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

司A股普通股股票。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220.00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22,038.5490万股的1.00%。其中首次授予186.50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2,038.5490万

股的0.85%，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总额的84.77%；预留授予33.50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

本总额22,038.5490万股的0.15%，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总额的15.23%。

其中，第一类限制性股票59.50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2,038.5490万股的0.27%，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总额的27.05%。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无预留权益。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160.50万股，占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2,038.5490万股的0.73%，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总额的72.95%。 其

中首次授予127.00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2,038.5490万股的0.58%，占本激励计划拟

授予权益总额的57.73%； 预留授予33.50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2,038.5490万股的

0.15%，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总额的15.2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豪鹏科技 股票代码 0012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萍 井盼盼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厦大道68号

第一栋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厦大道68号

第一栋

电话 0755-89686543 0755-89686543

电子信箱 hpcapital@highpowertech.com hpcapital@highpowertech.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15,939,850.55 1,724,365,754.08 3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436,627.91 24,682,435.09 1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7,123,161.33 57,555,525.27 -7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417,889.18 18,300,053.21 246.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1 9.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 1.09% 0.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8,463,620,861.53 8,553,757,356.92 -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77,411,458.24 2,561,569,655.09 -3.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37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潘党育 境内自然人 21.09% 17,329,860 17,329,860 不适用 0

李文良 境内自然人 4.48% 3,685,180 0 不适用 0

周自革 境内自然人 4.12% 3,387,180 0 质押

1,12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60% 2,954,900 0 不适用 0

深圳市豪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8% 2,860,140 2,860,140 不适用 0

北京厚土恒生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共青城厚土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93% 2,408,370 0 不适用 0

珠海安豪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2% 2,400,000 2,400,000 不适用 0

银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险－银华基金

国寿股份成长股票传统可供出

售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3% 1,500,020 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1.79% 1,467,811 0 不适用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8% 1,463,3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潘党育持有深圳市豪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100%的股

份，为深圳市豪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深圳市豪鹏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为珠海安豪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潘党育为珠海安豪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之委派代表。除以上情况外，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

称

债券代

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豪 鹏 转

债

127101

2023 年 12 月

22日

2029 年 12 月

21日

109,998.80

第 一 年 ：

0.30%

第二年：

0.5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90%

第六年：

2.1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0.73% 70.0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24 6.10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事项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留住并吸引能够支撑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研发骨干、技术骨

干、业务骨干及管理骨干人员，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将

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三方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

的实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定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和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已经完成。其中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

1月13日， 首次授予数量为1,860,639股，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198人，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23年2月

24日上市；预留授予日为2023年8月11日，预留授予数量为433,000股，预留授予激励对象49人，预留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已于2023年10月17日上市。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股份已于2024年6月25日上市流通，本

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79名，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501,261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关于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

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1997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12月22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1,100.0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债券期限为6年，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0,00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1月11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豪鹏转债” ，债

券代码“127101” 。“豪鹏转债”已于2024年6月28日开始转股。 2024年第二季度，共有80张“豪鹏转债”完成

转股 （票面金额共计8,000元）， 合计转换152股 “豪鹏科技” 股票。 截至本报告期末，“豪鹏转债” 尚有

10,999,920张，剩余票面总金额为1,099,992,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关于落实“质量回报双提升” 行动方案的事项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积极采取措施，通过良好的业绩表现、规范的公司治

理、积极的投资者回报，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1）拟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拟回购股份的用途：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3）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元/股（含本数），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

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4）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本次公司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 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和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60元/股测算，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666,666股， 约占公司回购方案披露时总股本

（82,293,639股）的2.03%；按回购总金额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60元/股测算，预计可回

购股份数量约为833,333股，约占公司回购方案披露时总股本（82,293,639股）的1.01%。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以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5）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6）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截至2024年5月23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623,105股，回购

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47.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58元/股，成交总金额（不含交易费）为99,988,427.00元。公

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成。

证券代码：

001283

证券简称：豪鹏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82

债券代码：

127101

债券简称：豪鹏转债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鹏科技” 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8月6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8月16日（星期五）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潘党育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豪鹏科技：2024年半年

度报告》以及《豪鹏科技：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84）。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豪鹏科技：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4-085）。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

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豪鹏科技： 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6）。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1283

证券简称：豪鹏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83

债券代码：

127101

债券简称：豪鹏转债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鹏科技” 或“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8月6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8月16日（星期五）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燕君女士主持，公司董事

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经过认真审核后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豪鹏科技：2024年半年

度报告》及《豪鹏科技：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84）。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过认真审核后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符合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豪鹏科技：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4-085）。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经过认真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

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豪鹏科技： 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6）。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1283

证券简称：豪鹏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85

债券代码：

127101

债券简称：豪鹏转债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2024年半年度的相关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2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下简称“2022年度募集资金” ）

1、2022年度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1267号），公司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0,000股新股，该批复自同意核准

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2022年8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0,000,000股，实际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1,043,8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00,438,381.52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943,361,618.4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

了（XYZH/2022SZAA50305号）验资报告。

2、2022年度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累计使用2022年度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金额为91,625.54万元，累计银行

存款账户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为525.51万元。

3、2022年度募集资金2024年半年度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2024年半年度，公司实际使用2022年度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金额为3,237.04万元，银行存款账户利息

收入和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为1.17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结息余额为0.26万元 （已转入基本账

户），截至2024年6月30日，2022年度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2024年半年度，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投入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募集资金账户期初余额 3,236.13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236.13

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3,237.04

其中：2024年1-6月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237.04

加：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1.17

减：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结息余额 0.26

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0.00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00

（二）2023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以下简称“2023年度募集资金” ）

1、2023年度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97号），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2023年12月28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为

100.00元，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00,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9,438,462.26元 （不含

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80,561,537.7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XYZH/2023SZAA5B0159号）验资报告。

2、2023年度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未使用2023年度募集资金。

3、2023年度募集资金2024年半年度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2024年半年度，公司实际使用2023年度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金额为58,355.52万元，银行存款账户利息

收入和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为365.95万元， 以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列支的发行费用金额为

283.85万元，截至2024年6月30日，2023年度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为50,066.58万元。

2024年半年度，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投入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募集资金账户期初余额 108,340.00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08,340.00

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58,355.52

其中：2024年1-6月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7,237.28

以募集资金置换项目预先投入自有资金的金额 41,118.24

加：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365.95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列支的发行费用 283.85

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50,066.58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0,066.58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制定《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

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已与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遵照制度及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执行。

（一）2022年度募集资金

1、2022年度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豪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福田支行、广东

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

湖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南城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

的存储专户并与上述银行或其一级支行或分行、公司、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4年6月30日，所

有专户的2022年度募集资金已全部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完毕，公司已完成专户的注销。

（二）2023年度募集资金

1、2023年度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分别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

的存储专户并与上述银行深圳分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豪鹏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南城支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并与上述银行或其一级支行或分行、公司、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与《深圳

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已按规范要求使用

完毕，并完成专户的注销。

2、2023年度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2023年度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广东省豪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 767977979844 152,856,990.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南

城支行

400005091910093595

4

83,680,456.6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 338280100100061751 50,281,965.0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 8110301013100712824 213,846,372.30

合计 一 500,665,784.3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2022年度募集资金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4,336.1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37.0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4,862.5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广东豪鹏新

能源研发生

产基地建设

项目（一期）

否 88,047.08 88,047.08 0.00 88,481.24 100.49

2024年

第三季

度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广东豪鹏新

能源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否 6,289.08 6,289.08 3,237.04 6,381.35 101.47

2024年

第三季

度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94,336.16 94,336.16 3,237.04 94,862.59 100.56

超募资金投

向

无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无

合计 94,336.16 94,336.16 3,237.04 94,862.5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所有项目按计划进行，广东豪鹏新能源研发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一期）、广东豪鹏新能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未发生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未发生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公司于2022年9月1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28,969.00万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338.17万元。上述募集资金

置换情况经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深圳

市 豪 鹏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专 项 审 核 报 告 》

（XYZH/2022SZAA50307）。 上述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已于2022年全部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

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4年6月30日，相关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二）2023年度募集资金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8,056.1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355.5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355.5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广东豪鹏新

能源研发生

产基地建 设

项目（一期）

否

108,056.

15

108,056.1

5

58,355.

52

58,355.52 54.00

2024年

第三季

度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108,056.

15

108,056.1

5

58,355.

52

58,355.52 54.00

超募资金投

向

无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无

合计

108,056.

15

108,056.1

5

58,355.

52

58,355.52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项目按计划进行，广东豪鹏新能源研发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一期）尚处于建设阶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增加与原实施地点位于

同一园区的“惠州市仲恺区潼湖镇三和村 ZKD-004-19-02�号” 地块为新的实

施地点。 本次新增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位于“惠州仲恺高新区中韩惠州

产业园起步区松柏岭大道38号” ，与募投项目原实施地点位于同一园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未发生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1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广东省豪鹏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1,118.24万元及已支付的不含税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377.81万元。 上述募集资

金置换情况已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审验，并出

具了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

（XYZH/2024SZAA5F0001）。上述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已于2024年2月全部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

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4年6月30日，相关募集资金余额为50,066.58万元，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并将按计划投入募投项目的建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2024年半年度，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未及时披露的情况。

2、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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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资

产价值、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2024年6月30日对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等进行了全面

清查，对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24年6月30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款项、存货、固定

资产等） 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 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7,310,120.28元， 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资产名称 2024年1-6月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存货 17,310,120.28

合计 17,310,120.28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将减少公司2024年度半年度利润总额17,310,120.28元， 并相应减少公司

2024年6月30日所有者权益。 本次计提的减值准备是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执行，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真实、公允地反映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的资产价值、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原则，当存货成本高于其可

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

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

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

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四、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公司2024年半年度计提存货减值准备共计

17,310,120.28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

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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